学生〔2016〕103号

关于开展“学宪法讲宪法”主题演讲活动的

通知
各教学院：

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关于举办全省学生“学宪法讲宪法”活动的通知要求，拟在全校学生中开展以讲宪法故事、对宪法的认知与体会、谈宪法精神等为主题的演讲活动，通知如下：

1、 牵头单位：党委学生工作部
2、 承办单位：马克思主义学院

3、 活动安排：

1、宣传动员

10月12日-10月18日，各教学单位主要在1-3年级学生中进行广泛的“学宪法讲宪法”宣传活动。10月18日前，各教学院选拔推荐1名选手参加全校演讲比赛，报学生处学生管理科。各教学院须安排专门人员对参赛选手进行指导。

2、比赛组织

10月22日，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各教学院推荐的参赛选手进行正式比赛，要求紧扣演讲主题（见四川省教育厅关于举办全省学生“学宪法讲宪法”活动的通知），演讲时间不超过8分钟（具体比赛安排另行通知）。
10月24日，学生工作部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获一等奖的2名选手中推荐1名并制作视频报党委宣传部。

3、奖项设置

比赛设一等奖2名，奖金每人600元；二等奖5名，奖金每人400元；三等奖8名，奖金每人200元，获奖选手由学生工作部予以表彰奖励。
凡参加本次演讲比赛的选手，可折抵本期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活动1项（一、二年级学生）。
4、其他要求

各教学院党总支要认真做好本院学生的组织、动员、选拔工作，及时进行宣传报道。

                党委学生工作部   马克思主义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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